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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五 
畢業生表現與

整體自我改善

機制 

□違反程序 
□不符事實 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該所對過去三年(96 至 99 年)畢
業生共 197 人進行調查，卻僅

有 30 位畢業生填答問卷回覆，

其有效回覆率僅 15%，較難以

充分掌握與瞭解整体畢業生的

就業狀況。（第 9 頁，待改善事

項第 1 點） 

一、本所尊重評鑑委員對本所的各項

指正，也抱著精益求精的態度，

虛心受教。然針對項目五「待改

善事項」，評鑑委員的指正卻覺得

有再說明的必要。 

    項目五的委員所指稱的：「該

所對過去三年(96至 99年)畢業生

共 197 人進行調查，卻僅有 30 位

畢業生填答問卷回覆，其有效回

覆率僅 15%，較難以充分掌握與

瞭解整体畢業生的就業狀況」。顯

然是來自本所自評報告第 71
頁，該頁敘述；「100 學年度 7~8

月間配合學校研發處之網路調查

所友回饋，計有 30 份網路回函，

其結果見【附件 5-3-2】。雖然獲

得前述訊息，但畢竟初次調查，

樣本數太少。101 年 7 月，我們

再度針對近 4年各班別畢業所友

一、教育行政研究所自我評鑑報告： 
   評鑑項目五--畢業生表現與整體 
   自我改善機制，p71。 

二、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待釐清問 

   題回覆說明彙整：附件 5-3-3 教 

   育行政研究所畢業所友綜合回饋 

   調查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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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行調查，分別獲得博士班 24

人、碩士班 35 人、在職專班 36

人回應。本所並已完成「教育行

政研究所畢業所友綜合回饋調查

報告」【附件 5-3-3】，該調查摘

要見圖 5-3-3、5-3-4、5-3-5、

5-3-6。」；及「系所評鑑自我評

鑑報告書面審查待釐清問題回復

說明彙整」第 5頁，項目五之 5-1

待釐清問題：「配合本次第二周期

評鑑，本所已於 100 年 7、8 月鼓

勵近年畢業所友上網填答…，請

問該次填答率為多少%？」本所回

復說明「感謝委員指正，依據評

鑑報告第 71 頁【附件 5-3-2】，

本次共收到網路填答問卷 30

份，因調查時間為 100 年 7~8 月

間，該學年尚未有學生畢業，故

只統計96至99年畢業生共計197

人，因此本問卷填答率為

15.2%」。 

    是則，委員所列出的項目五

「待改善事項」之問題，其實就

是本所配合學校最初的網路調查

結果，本所在後續調查中已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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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進，並具體完成如【附件5-3-3】

「教育行政研究所畢業所友綜合

回饋調查報告」。 

    根據本次評鑑結果項目五，

委員指出本所特色優點：「該所能

定期於每年 7至 8月間，透過電

話與電子郵件進行畢業生調查，

對全體畢業生進行就業與升學狀

況之暸解，且進一步作生涯走向

分析；並能定期舉辦所友返校座

談會，動態掌握所友畢業後的狀

況。藉由針對畢業生的調查與座

談，進行對該所課程規劃、學生

專業能力的達成與論文指導管控

之改善，以落實核心能力之實

踐；其具體作為可由該所自行研

擬及運作中之「研究生論文指導

手冊」、「學生自省能力及專業實

務能力達成情形表」、「研究生學

習檔案歷程成果表」等獲得檢

證」，我們誠摯的感謝委員的肯

定。 

  以上說明在所務評鑑當天，本

所均已檢附相關資料，並在「系

所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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釐清問題回復說明彙整」敘明。

二、本所之所以申復，絕不在否定評

鑑委員的叮嚀指正，也不代表本

所無需進一步改善。只因為我們

在不同時間有多種機制來掌握畢

業生之狀況，100 年的調查是配

合學校網路甫開發完成的試金

石，正因為只透過網路，且第一

次調查，未能如人意(未有任何宣

傳機會下，由所友直接從網路中

回應，未能如人意也可想見)。本

所立即加強宣導，運用多元的方

式，重新調查，試圖補強，以確

實掌握所友動態。本所認為若客

觀審視本所之各種調查的結果，

並未有委員所指稱的「較難以充

分掌握與瞭解整体畢業生的就業

狀況。」委員若只根據 100 年最  

原初的探索式網路調查結果，據

以認定本所缺失，可能忽略了本

所其他後續調查的努力。我們懷

著最大的誠意，敬請委員再次審

視以上說明。 

 


